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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受查核財團法人

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（以下稱該中心）

貳、依據

本次實施查核係為年度例行性檢查，依據「國家通訊傳播

委員會實地查核通訊傳播財團法人計畫」（以下稱查核計畫）

辦理。

參、查核時間及地點

一、時間：107年 8月21日、地點：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板

橋辦公室（地址：新北市板橋區遠東路1號3樓B室）

二、時間：107年 9月6日、地點：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無線

通信實驗室（地址：高雄市路竹區路科一路3號）

肆、查核小組成員

一、召集人：本會蔡技監炳煌

二、成員：

（一） 人事室：人事處王科長文君

（二） 主計室：吳科長秀文、江專員素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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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秘書室：劉科長南宏、張科員明珊

（四） 射頻與資源管理處：謝科長志昌

伍、查核範圍

本次檢查範圍係以人事管理、物產管理、主計事務及所屬

業務等事項進行查核。

陸、受查核財團法人概況

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由交通部電信總局及中華電信股份

有限公司各捐助3.8億元及1.2億元成立，於93年 2月16日向

法院辦理登記，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指導下進行各項業務。

該中心成立時已將受捐助金額5億元全數轉入基金，由於該中

心成立後負責資通安全、數位電視、無線寬頻、綠色通訊等前

瞻技術實驗室，致力於滿足國內廠商對於資通訊和太陽光電產

品檢測、驗證及技術諮詢服務的需求；此外，該中心建置完成

的電信號碼可攜集中式資料庫管理中心，在 94 年 10 月 13

日正式啟用後，為全國 1 仟 3 佰餘萬市內電話、 2 仟 7 佰

餘萬行動電話用戶提供高品質、高可靠度的號碼可攜服務，爰

成立至今，基金 5億元從未使用，政府亦無須再挹注資金，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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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正常運作。 

該中心董事會董事 13人，監察人 3人，設執行長1人、副

執行長2人，並配置檢測暨網通技術組、資通安全組、研究企

劃組、應用服務組及行政組等5個組，截至106年 12月 31日止，

從業人員共142人。

柒、查核結果

本次行政檢查結果及建議事項摘要如下（詳參附件查核

表）：

一、人事部分：經查尚未發現有不符規定之情事。

二、主計部分：經查尚未發現有不符規定之情事。

三、產物管理部分：經查尚未發現有不符規定之情事。

四、所屬業務部分：經查尚未發現有不符規定之情事。

捌、總評及改進意見

目前該中心整體運作尚屬正常，本次查核結果尚無缺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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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查核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查核表（人事部分）

查核單位 NCC人事室 查核人員 王文君

查核時間 107年 8 月 31 日 10 時 

查核處所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板橋辦公室

查核項目
符合情形

查核結果說明
是 否

一、中心目前是否有

退休（伍、職）公

務人員（含軍、教

人員）再（轉）任

情形？（請詳述人

數、最後服務機

關、職稱、姓名、

再任月薪總額）

V

經查該中心目前進用之退休（伍）軍公教人

員，計有李海平、陳譽明、陳立青、高志剛、

沈金祥及李自正等6人。

二、中心對於退休再

任人員之進用、

薪資調整及離職

情形，是否即予

通知其最後服務

機關？

V

該中心進用之退休再任人員共計 6名，說明如

下：

一、現仍在職且領取一次退伍金者：為李海平

及陳譽明等 2 人，該中心前於 106 年 8 月

25 日發函通知前開退休再任人員最後服務

機關，並經各該原職機關回復 2人非屬支

領月退休俸人員在案。

二、現仍在職且領取月退休（伍）金者：為陳

立青及高志剛等 2人，均以時計薪，每月

薪資不超過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

專業加給合計數額；進用方式為一年一

聘，本年度聘期為107年 6月 4日至 107年

12月 31日，進用時均有通知渠等最後服務

機關。

三、該中心所聘之董事、顧問：為沈金祥及李

自正等 2 人，分別支領兼職費 5,000 元及

顧問費20,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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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單位 NCC人事室 查核人員 王文君

查核時間 107年 8 月 31 日 10 時 

查核處所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板橋辦公室

三、中心是否依行政

院訂定之「政府捐

助之財團法人從業

人員薪資處理原

則」將內部員工薪

資基準函報本會備

查？

V

該中心為因應軍公教人員107年 1月 1日起待遇

調升措施，於106年 11月 28日第5屆董事暨監

察人第7次會議中，通過人事管理辦法第10條

及附件二修正草案，並於106年 12月 25日以電

信政字第1060002617號函報本會，經本會於

107年 1月 8日通傳資源字第10600629230號函

准予備查在案。

其他事項 無

處理意見 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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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查核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查核表（主計部分）

查 核 單 位 NCC主計室 查 核 人 員 吳秀文、江素卿

查 核 時 間 107年 8月 21日

查 核 處 所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板橋辦公室

查    核  　項　  目
符合情形

查      核      結      果　    說    　明
是 否

一、創立基金是否專戶

存管
V

創立基金 5 億元，已分別於 105 年 10 月 3 日及 12

月 15 日以 24 個月定期存款存入遠東國際商業銀

行。

一、預算書及決算書是

否依限報送本會
V

107年度預算書已於 106年 7月 4日，106年度決算

書已於 107 年 4月 2日，均依限（年度開始 5個月

前、每年4月15日前）報送本會。

二、有無接受本會及其

他政府機關補助、委辦

經費情形

V

(一)接受本會補助金額為 215,771,561元，佔收入

總額43.15%。

(二) 接受本會委辦收入金額為39,882,650 元，佔

收入總額7.97%。

三、有無購置或建造辦

公房舍及其經費來源
V 經查106年度帳項無購置或建造辦公房舍情事。

四、 有無轉投資事業

及其情形
V 經查106年度帳項無轉投資事業等情事。

五、 有無財務糾紛及

其他情形
V 經查106年度尚無財務糾紛等情事。

六、 立法院審核預、

決算之決議後續辦理情

形

V
經查 106年度無立法院審核預、決算之決議後續辦

理情形等情事。

七、 政府捐助基金百

分之五十以上成立之財

團法人有關政策宣導之

廣告是否依預算法第62

條之1規定辦理

V
經抽查該中心印製 DM於右下方處標示「廣告」，

尚符合預算法第62條之1規定辦理。

八、 經費收支有無詳

細記載於帳簿，並保存

收支之原始憑證，備供

查核

V

經抽查該中心明細帳結餘表，其中 102年度以前帳

列「存入保證金」共計 4 筆，將於本年度積極清

理，又抽查 4/13、5/12、12/26 轉帳傳票，均已檢

附相關原始憑證備查，作業流程及相關程序尚無不

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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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核 單 位 NCC主計室 查 核 人 員 吳秀文、江素卿

查 核 時 間 107年 8月 21日

查 核 處 所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板橋辦公室

其 他 事 項 無

處 理 意 見 無

第8頁

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查核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查核表（產物管理部分）

查核單位 NCC秘書室 查核人員 劉南宏、張明珊

查核時間 107年 8 月 21 日 10 時 00 分

查核處所 電信技術中心 

查核項目
符合情形

查核結果說明
是 否

一、經管本會提供之財產

是否依規定管理、使用是

否符合規定。 

ˇ

二、財產價值之登記有無

依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

要點規定計價標準辦理。 ˇ

三、首長、主管人員或保

管財產人員異動時，對於

財產之交接，是否依規定

辦理，並按照財產管理單

位之財產紀錄列冊點交。 

ˇ

106年 1月 25日行政組組長異動，新舊任行政組

長交接時財產列冊點交。

四、員工離職時，是否已

將保管或使用之財產全數

交還。 

ˇ

五、本會提供使用之財

產，是否訂立契約，依約

行事，並辦理點交。 

無此情事

六、財產之保養狀況，是

否依期檢查，損壞之財產

是否及時整修或報廢。 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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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單位 NCC秘書室 查核人員 劉南宏、張明珊

查核時間 107年 8 月 21 日 10 時 00 分

查核處所 電信技術中心 

七、廢舊不用之財產，是

否及時處置或利用。 ˇ

八、報廢財產是否依照報

廢財產變賣及估價作業程

序辦理。

ˇ

九、未取得合法使用權源

而使用國有不動產情形。
ˇ

 其他事項 無

處理意見 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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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查核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查核表（所屬業務部分）

查核單位 NCC射頻與資源管理處 查核人員 謝志昌

協助單位 通訊與光電實驗室 協助人員 郭作麟副主任、林杰龍副理

查核時間 107年 9月 6 日 

查核處所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( 高雄市路竹區路科一路3 )

查核項目
符合情形

查核結果說明
是 否

電信管制射頻器材、

低功率射頻電機、電

信終端設備檢測及審

驗業務？

V

一、查通訊與光電實驗室無線通信實驗室自

107年 1月 1日至107年 8月 30日累計完

成低功率射頻電機檢測8件、終端設備

檢測1件、基地臺射頻設備檢測14件、

電磁相容檢測19件、電器安全檢測23

件。

二、查驗證機構自107年 1月 1日至107年 8

月 30日累計完成本會型式認證審驗之低

功率射頻電機1,278件、電信終端設備

54件，另登錄低功率射頻電機簡易符合

性聲明376件，且保存歷年審驗文件資

料 ( 含紙本及電子檔 )情況良好

其他事項

無

處理意見
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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